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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為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」優化計劃  
中期成效檢討報告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滙報關愛基金(基金)於 2015 年 10 月

推行為期 3 年的「為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」優化
計劃(優化計劃)的中期成效檢討結果。  
 
 
背景  
 
2. 為加強對樓齡高、租值低的舊樓業主立案法團(法
團)的支援，並達致提升大廈管理的目標，前基金督導

委員會在 2012 年 5 月通過以試驗形式為舊樓法團提供

津貼，試驗計劃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
日推行(首期津貼計劃)，為期 3 年，預算為 6,720 萬元

(包括行政費 320 萬元)，由民政事務總署(本署)負責推

行。本署於 2015 年 9 月滙報首期津貼計劃的成效檢討
結果，檢討報告顯示大部分受惠舊樓法團認同首期津貼

計劃有效減輕舊樓法團在日常運作開支上的負擔，改善

大廈管理。  
 
3. 扶貧委員會在 2015 年 9 月通過推行優化計劃，並

新增兩項津貼項目，包括 (i)把資助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
保險的津貼涵蓋範圍擴大至公眾責任保險的支出；以及

(ii)資助法團檢驗升降機的開支，進一步協助法團改善

大廈整體的管理，讓更多舊樓法團和基層業主受惠。  
 
4. 優化計劃為期 3 年，由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8
年 9 月 30 日止，並由本署繼續負責推行。合資格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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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1可以實報實銷方式，分最多五次就以下指定的項目
申請資助，每個項目最多可獲發放實際支出的 50%，每

個法團資助總額上限為 20,000 元﹕  
 
(a) 向土地註冊處提交文件的註冊或存案費用；  
(b) 大廈公用部分購買公眾責任保險及第三者風險保

險的支出；  
(c) 消防及電力設備例行檢查的支出；  
(d) 檢驗升降機的支出；及  
(e) 每年一次清理走火通道的支出。  
 
5.  優化計劃核准預算為最初核准預算 (6,720 萬元 )

的餘額(約 4,560 萬元(不包括行政費))。符合資格的法
團估計約有 4 500 個，預計當中五成(約 2 200 個法團)

會申領津貼。  
 
 
優化計劃推行情況  
 
6.  本署的中央辦事處繼續負責執行優化計劃的各項

工作，包括製作申請表、簡介、指引、訂立宣傳推廣策

略、處理法團和公眾的查詢，及處理和批核申請個案
等。  

 
7. 本署和轄下各區民政事務處透過不同途徑，向公
眾人士及合資格法團宣傳優化計劃，包括向合資格法團

發出宣傳信件(夾附申請表格及簡介)；以及透過本署的

專設大廈管理網頁、電話及探訪等作廣泛宣傳。受本署
委託推行「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」的兩家專業物

業管理公司，亦會鼓勵和協助合資格的法團提交申請。 
 
8. 在 2015 年 9 月，本署向所有合資格的法團(約 4 500
個)發出邀請信，並探訪有關法團(約 200 次)，或透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符合資格的法團所屬大廈須為：( i)樓齡 30 年或以上的住宅或綜合用途(商住兩用)樓宇，以及( ii)住宅

單位每年平均應課差餉租值，市區樓宇(包括荃灣、葵青及沙田)不高於 120,000 元，新界樓宇不高於

92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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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提醒法團提交意向書和申請表(約 350 次)。至今，
共接獲約 1 100 個合資格的法團(約 24%)書面回覆有意

申請津貼。  
 
9.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，本署共收到約 2 100 個電話

查詢，以了解優化計劃的詳情，並接獲 1 196 宗申請(涉

及 984 個法團)。當中有 1 002 宗已獲批津貼款額，涉
及款額約 498 萬元；9 宗申請並不符合資格；其餘 185
宗在處理階段(詳細分析見下文第 11 及 12 段)。根據首

期津貼計劃的經驗，多個法團會於計劃接近完結前才遞
交申請，我們預計在 2018 年 9 月優化計劃完結時，批

出的津貼款額約為 2,000 萬元。  
 
 
中期成效檢討  
 
10. 本署已為優化計劃進行中期檢討(截至 2017 年 6
月底)，以評估和分析計劃的初步成效。  
 
I. 申請及批准數目   
 
11. 接獲的 1 196 宗申請來自全港 18 區，當中以油尖
旺區(262 宗，佔 21.9%)、深水埗區(230 宗，佔 19.2%)、

九龍城區(176 宗，佔 14.7%)及中西區(102 宗，佔 8.5%)

等舊樓較多的地區，遞交的申請宗數較多。  
  
12. 已完成審批的 1 002 宗申請，涉及 832 個法團，平

均每個法團獲批津貼 5,986 元。在各項津貼項目中，以
申請資助購買公眾責任保險及第三者風險保險支出的

個案最多，達 935 宗，批出津貼款額約 366 萬元。  
 
II. 受惠法團／人士   
 
13. 為檢討優化計劃和策劃日後的發展方向，本署在
發放首次津貼時，會邀請有關法團填寫問卷。截至 2017
年 6 月底，共發出 832 份問卷，收回 344 份，回應率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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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%。統計結果分析顯示，法團所屬大廈大部分均為業
主自住(64.3%)。年齡方面，以 40 至 64 歲最多(47.1%)，

其次為 65 歲或以上(28.1%)。就業方面，雖然約 60.8%
的住客有工作，但退休或沒有工作的人士亦有 39.2%。
家庭每月總收入，接近六成(59.7%)為 15,000 元或以下，

當中接近二成家庭的總收入(19.8%)更少於 10,000 元。

由於法團是由業主組成，數據顯示優化計劃的受惠對象
有很多屬長者或經濟能力較弱的人士。  
 
III. 法團對優化計劃的意見   
 
14. 本署從已發放津貼的法團中，隨機選取了 85 個法

團(約 10%)，以電話問卷形式訪問他們對優化計劃的意
見。受訪法團十分同意或同意優化計劃能紓緩法團的經

濟負擔的合共佔 76.4%，而十分滿意或滿意優化計劃的

審批及撥款安排的合共佔 83.6%。  
 

 
觀察  
 
15. 從優化計劃的申請情況、問卷調查的結果和計劃

推行的實際經驗，本署有以下的觀察：  
 

(a) 計劃能紓緩法團的經濟負擔  
 
 隨機電話問卷調查結果顯示，超過

七成的受訪法團表示優化計劃的

資 助 對 法 團 的 財 政 狀 況 很 有 幫
助，新增的兩項津貼項目，其中包

括資助法團購買公眾責任保險，進

一 步 減 低 法 團 在 保 險 方 面 的 支
出。至於資助法團檢查升降機費用

的支出，不但有助鼓勵法團執行相

關法例的規定，保障住戶及公眾的
安全，更有效減低法團在此項目的

支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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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優化計劃運作順暢  
 

 法團從申請首期津貼計劃取得相

關經驗，配合本署職員以電話聯絡

及探訪時作出詳細的講解，超過八
成的受訪法團表示滿意優化計劃

的審批及撥款安排。  
 

(c) 已批出的津貼款額偏低  
 

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，本署共發放
津貼 498 萬元，佔預算津助總額

4,560 萬元的 10.9%。已批出的津貼

款額偏低，主要原因包括法團未有
齊集相關單據；申請文件仍在準備

中；及委員忙於改選或處理大廈維

修事宜等。本署會繼續透過信件、
電話及探訪等宣傳工作鼓勵法團

盡快提交申請。   
 
 
其他意見  
 
16. 部分受訪法團就優化計劃提出以下的意見：  
 

(a) 建議就大廈維修、改善和維修消防設
備及升降機維修保養提供資助；及  
 

(b) 
 

建議提高津貼金額的上限及津貼百
分比。   

 
17. 此外，有區議會就優化計劃提出意見，建議基金
提供支援，資助私人樓宇的法團檢驗公共水管／水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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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有關上文第 16(a)段的意見，本署認為有關項目與
優化計劃旨在資助法團的日常開支，以達至促進大廈管

理的原意不符，而且與市區重建局(市建局)現有的樓宇

維修資助計劃重疊 2，故認為不應考慮有關建議。  
 
19. 至於上文第 16(b)段的意見，將會涉及額外的開支，

對基金帶來一定的財政影響，本署會在考慮優化計劃的
未來路向時詳加考慮。  
 
20. 就上文第 17 段的意見，本署明白近年法團對樓宇
內的公用水管系統及食水水質日益關注，部分法團亦會

抽取大廈公用部分的食水樣本進行水質化驗，如重金屬

測試等。此建議所牽涉範疇甚廣，本署會在考慮計劃的
未來路向時詳加考慮有關建議。  
 
 
總結  
 
21. 從中期成效檢討所得的數據、分析和受訪法團的
意見，優化計劃及其新增的優化項目能進一步減輕一些

樓齡高、租值低的舊樓法團在日常運作開支上的負擔，

讓法團保持基本運作，改善大廈管理；更可協助法團執
行法例的相關規定，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識，保障公眾安

全。  
 
22. 優化計劃會在 2018 年 9 月完結，本署稍後會全面

檢討優化計劃的成效，並匯報結果及建議計劃的未來路

向。  
 
 
 
民政事務總署  
2017 年 8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由市建局推行的「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」，會為合資格而又獲得批核的法團提供資助，維修樓宇公用

地方，項目包括修葺、維修保養和更換升降機、消防裝置和設備等。 


